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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
的通知》(建金〔2015〕26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
会审议通过，现将商丘市（含永城市）住房公积金2016年年
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 38名委员，2016年 3

月 29日召开了二届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
增值收益情况及分配方案的报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
2015年年度报告》等议案。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 15名委员，2016年，
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2016年度住房公积金归集、
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并对其他重要事项进行决策，主要包
括：关于 2015年度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的请示；关
于修订永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试行)的请示；关于
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政策的请示；关于2016年度
住房公积金归集和使用计划的请示；关于住房公积金 2015
年度信息披露的报告；关于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永
煤分中心租用办公场所的请示；关于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永煤分中心2015年度增值收益及分配的请示；关于
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请示。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市政府直属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市住房公积金的归
集、管理、使用和会计核算。中心内设6个科，10个管理部，1
个分中心。从业人员73人，其中，在编51人，非在编22人。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永城市政府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财政全供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市住房公积金的归
集、管理、使用和会计核算。中心设 7个科，从业人员 17人，
其中，在编11人，非在编6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16年，实缴单位 2746家，新开户单位 246
家,净增单位 257家；实缴职工 25.32万人，新开户职工 2.43
万人，净增职工1.93万人；当年缴存额17.59亿元，同比增长
32.57%。

截至2016年年底，缴存总额83.85亿元，缴存余额54.9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5%、24.4%。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 5家，比上年
增加1家。

（二）提取：2016 年，当年提取额 6.81 亿元，同比降低
24.83%；占当年缴存额的比率 38.72%，比上年同期减少
29.55个百分点。

截至 2016 年年底，提取总额 28.89 亿元，同比增长
30.84%。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

房贷款最高额度 50万元，其中，双职工家庭最高额度 50万
元，单职工家庭最高额度30万元。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40
万元，其中，双职工家庭最高额度40万元，单职工家庭最高
额度30万元。

2016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91万笔 24.45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61.32%、83.15%。其中,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85万笔22.85亿元，永城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06万笔1.6亿元。

2016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3.29亿元。其中,商丘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3亿元，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0.29
亿元。

截至 2016 年年底，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3.11 万笔
57.87亿元，贷款余额 45.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1.36 %、
73.16%、86.47%。个人住房贷款率为 83.02%，比上年同期增
加27.63个百分点。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4
家，比上年增加1家。

2.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全年未
对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四）购买国债：全年未购买国债。
（五）融资：2016年，当年融资额3.7亿元，当年归还3.7

亿元。
截至2016年年底，融资总额3.7亿元，融资余额0亿元。
（六）资金存储：截至 2016年年底，住房公积金存款额

11.24亿元。其中，活期 0.34亿元，1年以内定期（含）5.36亿
元，1年以上定期 3.5亿元，其他(协议、协定、通知存款等)
2.04亿元。

（七）其他：截至2016年年底，资金运用率83.02%，比上
年同期增加27.63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16年，业务收入 19337.42万元，同比
增长98.03%。其中，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7923.39万
元，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414.04万元；存款利息收
入 8017.34万元，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11320.08万元，国债利
息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二）业务支出：2016年，业务支出 8432.1万元，同比增
长84.41%。其中，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7623.82万元，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808.28万元；住房公积金利息
支出 7252.12万元，归集手续费用支出 0万元，委托贷款手
续费支出328.54万元，其他支出851.44万元。

（三）增值收益：2016年，增值收益 10905.33万元，同比
增长 110.02%。其中，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0299.57
万元，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05.76万元；增值收益率
2.3%，比上年同期增加1.06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16 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2116.33万元，提取管理费用 1809.9万元，提取城市廉租房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6979.1万元。

2016年，上缴财政管理费用1688.4万元。上缴财政的城
市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2374.6万元。其中，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缴 2074.6万元，永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缴300万元。

截至 2016年年底，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8231.34万元。
累计提取城市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8772.2 万元。其中，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

18262.2万元，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510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16年，管理费用支出2778.44万

元，同比增长42.65%。其中，人员经费 510.52万元，公用经
费 258.48万元，专项经费 2009.44万元。商丘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2427.84万元，其中，人员、公用、专
项经费分别为510.52万元、226.18万元、1691.14万元（购置
各县区办公网点业务服务用房）；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管理费用支出 350.6万元，其中，人员、公用、专项经费分
别为0万元、32.3万元、318.3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截至 2016年年底，逾期个人住房
贷款 169.61万元。个人住房贷款逾期率 0.37‰。其中，商丘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0.32‰，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0.98‰。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按贷款余额的1%提取。当年使用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 0万元，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
额为8231.34万元，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与个人贷款余
额的比率为 1.8%，个人贷款逾期额与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余额的比率为2.06%。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截至
2016年年底，未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三）历史遗留风险资产：截至2016年年底，没有历史
遗留风险资金。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2016年，实缴单位数、实缴职工人数和
缴存额增长率分别为10.33%、11.22%和32.55%。

缴存单位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76.98%，国有企业
占 8.99%，城镇集体企业占 0.87%，外商投资企业占 0.58%，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1.47%，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占0.62%，其他占0.47%。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73.25%，国有企业
占17.54%，城镇集体企业占1.67%，外商投资企业占0.36%，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6.36%，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占0.62%，其他占0.2%。

缴存职工中，低收入群体占 76.15%，中等收入群体占
23.8 %，高收入群体占0.05%。

（二）提取业务:2016年，提取住房公积金3.2万笔6.81
亿元。

提取的金额中，住房消费提取占77.17%（购买、建造、翻
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47.53%，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18.24%，
租赁住房占 11.38%，其他占 0.02%）；非住房消费提取占
22.83%（离休和退休提取占17.7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
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2.76%，户口迁出本市或出境定居
占1.48%,其他占0.87%）。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16年，支持职工购建房128.11万平

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20.37%，比上年同期
减少5.21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
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73021.62万元。

职工贷款所购住房套数中，90（含）平方米以下占
8.82%，90—144（含）平方米占 73.32%，144 平方米以上占
17.86%；新房占99.29%，二手房占0.71%。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职工申请贷款占69.56%，双职工申
请贷款占30.44%，三人及以上共同申请贷款0%。

贷款职工中，低收入群体占 60.83%，中等收入群体占
38.51%，高收入群体占0.66%。

2.异地贷款：2016年，发放异地贷款 1011笔 28155.4万
元。

截至 2016年年底，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35100.8万元，异
地贷款余额10156.63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未开展公转商贴息贷款。
4.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未对保

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四）住房贡献率：2016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

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
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59.13%，比上年同期增加
58.49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中心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市政府直属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1.主要任务

（1）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2）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

情况；
（3）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4）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5）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6）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承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的其他事

项。
2.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构规格相当于正处级，为市

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财政全额拨款。内设机构 6
个：办公室、计划财务科、归集科、信贷科、审计稽核科、信息
技术科。下设9个服务网点：梁园区管理部、睢阳区管理部、
夏邑县管理部、虞城县管理部、柘城县管理部、宁陵县管理
部、睢县管理部、民权县管理部、神火分中心。

网上服务：职工可通过网上查询账户余额及缴存、提
取、贷款等相关政策和规定。

永城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
更情况

根据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永政办文〔2016〕51号文件
精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成员调整为：

主任委员:张红梅（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主任委员：屈海波（市政府党组成员、政府办公室主

任）、黄传印（市财政局局长）、孟凡学（市审计局局长）、翟凤
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委员：肖冰芝（市法院副院长）、屈玉华（市卫生计生委
主任）、侯文玺（市教体局局长）、刘洪波（市住房保障服务中
心主任）、李东林（市人民银行行长）、曹洪钧（市财政局副局
长）、冯丽娟（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永辉（市供电公司总
会计师）、任雷（永煤集团副总经理）、李仲远（神火集团人力
资源部部长）。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财务模式调整情况
根据中心业务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经中心党组研究

决定出台了《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实行住房公
积金财务统一核算的通知》（商公积金〔2016〕53 号），从
2016年 7月 1日起，对中心财务管理模式进行调整，由管理
部单独账务核算的管理模式更改为中心财务科统一核算的
管理模式。

（三）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提取政策调整情况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商丘市住房
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实行）》的通知（商公积金委〔2016〕2
号）文件规定：正常缴存的职工（采用保证人担保方式进行
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尚未还清贷款的借款人和配偶，住房公
积金还款有累计 6期以上逾期的借款人、配偶及保证人除
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
储余额：一年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提取本
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可以提取配偶、父母、子女
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且一套自住住房只能提取一
次）；装修、维修和修缮普通自住住房的（职工在本市范围内
取得的自有产权住房3年以内需要进行装修的或者职工在
本市范围内取得的自有产权20年以上需要进行维修的，可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一套自住住房装修维费用，一套
自住住房只能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费用一次，一套自住住
房需间隔 20年提取住房公积金维修和修缮费一次）；偿还
购买普通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支付普通自住住房物业管
理费；租赁自住住房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本单位终
止劳动关系的；非本行政区域户籍，并与本单位终止劳动关
系的；本行政区域户籍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并未重新就业
满一年的；户口迁出河南省行政区域的（职工在本省行政区
域内迁移户口或者工作变动并转移工资关系的，应当办理
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手续）；出境定居的；离休、退休的；死
亡或被宣告死亡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同时注销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
户，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
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2.贷款政策调整情况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公积金委〔2016〕5
号）文件规定：缴存人购买、自建自住住房，申请使用个人住
房贷款的，须在签订购房合同或施工合同之日起一年内提
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后，一年内不得申请个人住房贷
款；使用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贷款首付比例
不得低于 20%,购买第二套住房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
30%，贷款利率为同期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1.1倍,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得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缴存人
家庭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缴存人在商丘以外地区连续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个月（含）以上，在商丘市购买自住住
房的，可在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个人住房贷款申请人夫妻双方中任一方两年内有不良信用
记录的，不予提供个人住房贷款。

3.缴存比例调整情况
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市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职

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10%提高至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的 12%，各县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
资的8%提高至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10%。

4.个人住房贷款额度调整情况
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于 2016年 7月 16日出台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公积金委〔2016〕5号）合
理确定了最高贷款额度。申请人单方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
积金6个月（含）以上的，单笔最高贷款额度为30万元；夫妻
双方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个月（含）以上的，单笔
最高额度为50万元。

5.缴存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
根据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建金管〔2005〕5

号）文件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原则上不应
超过职工工作所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 2倍或 3倍。依据《2015年河南省城镇非私营
单位分地市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公告的商丘市2015年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603.42元和商丘市最低工资 1450元。
从2016年7月1日起，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月缴存
基数上限不得超过商丘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即
10810元；职工月缴存基数下限不得低于商丘市最低工资
标准，即1450元。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
及执行情况，包括当年缴存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缴存比例
调整情况；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调整及执行情况；当
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调整情况等。

1.贷款
（一）住房公积金贷款具体可贷额度依据职工月缴存

额、房价、首付款比例及个人信用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最高贷款额为40万元。

（二）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6个月（含）以
上，购（建）普通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
时间由两年改为一年。

（三）住房公积金借款人及配偶有商业住房贷款或其
他贷款的，贷款的月还款额需合并计算，最高不得超过借
款人家庭月收入的60%。

2.提取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河南省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河南省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试
行）》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永城实际，我们重新
修订了《永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修订)》，进一步
规范了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明确了租赁住房提取、房屋
维护修缮等提取额度，简化了提取手续，优化了办事流
程。

3.出台了《关于永城市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用人
员、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
积金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扩大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
面和制度受益范围，提高了群众的住房消费能力，维护了
职工的合法权益，增强了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作用。

（四）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受托银行实行“一

站式”办公，受托银行入驻公积金服务大厅，职工办理银
行卡或进行征信查询不必再跑来跑去；服务大厅实行综合
岗位制度，业务合理分流，缩短缴存职工等待时间；规范
服务人员管理，服务大厅人员统一着工作装、佩戴工作
牌、讲文明用语、行规范礼仪；加强服务人员队伍建设，
定期开展文明礼仪培训及讲座活动，组织信息化系统培
训,赴模范公积金中心参观学习；加大服务监管力度，服
务大厅窗口服务实现全程监控，通过中心网站、电台、报
刊和服务窗口等渠道公布投诉电话和咨询电话。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当年服务改进情况，包括
服务网点、服务设施、服务手段、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其
他网络载体建设服务情况等。

强化管理规范，严格执行服务承诺、首问负责、一次
性告知、限时办结等规章制度，做到用制度管人，按规章
办事；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明确办事时限，简化业务手
续，提高办事效率；拓宽便民渠道，发挥 12329 客服热
线、中心门户网站、微博等科技平台作用，不断提高便民
服务水平，发放了职工住房公积金查询卡，购置了住房公
积金查询机，结合住房公积金网站，形成了线上、线下双
轨查询模式，查询服务更加便民高效；推广利民举措，持
续推进“四四五三工作法”和“五零”服务活动，大力推
行“热心、耐心、尽心、真心、诚心”五心服务，组织开
展星级服务窗口创建活动，定期评选“服务明星”，着力
打造公积金服务品牌；主动接受监督，加大党务政务公开
力度，通过门户网站、微博、报纸等媒介及时发布住房公
积金政策变更、工作动态等各类信息，有效保障了缴存单
位和职工的知情权；积极参加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广泛征
求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评议和监
督，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五）当年信息化软硬件建设情况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

台的内容进行了完善，官方网站、12329服务热线、官方
微信进行了升级和更新，12329 短信平台及时向缴存单
位、缴存职工发送业务短信，单位网上办事大厅为缴存单
位办理缴存业务，个人网上办事大厅受理缴存职工贷款、
提取预约业务，自助查询服务终端提供查询、打印缴存明
细、缴存证明等，正在建设住房公积金手机APP为缴存职
工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与受托银行合作发放住房公积金联
名卡，方便职工在银行自助ATM终端上查询公积金；购
置UPS不间断电源保障中心信息化硬件设备的安全；正在
采购异地容灾数据备份系统保障公积金业务数据的安全。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包
括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情况，基础数据标准贯彻落实和结算
应用系统接入情况等。

数据容灾备份系统已完成安装试用，各项数据能够实
现实时备份，有效保障了业务数据的安全性；综合服务平
台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其中门户网站已完成升级改造，自
助查询机、查询卡和 12329客服热线已投入使用；“双贯
标”工作业已列入计划，正在有序启动。

（六）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相关法
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依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商
丘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作出了伍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对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作出了肆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已处罚到位。无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

（七）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违规行为的纠正和处
理情况

无。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无。
（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永城市人民政府管

理，此年报中永城市相关数据由永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负责解释）

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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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成员及分工

序号

1

2

3

4

5

6

姓 名

任宏华

王 磊

付 伟

张巧玲

卢渊亭

杨新永

职 务

党组书记、主任

党组成员、副主任

党组成员、副主任

党组成员、工会主席

党组成员、副主任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分 工

主持中心全面工作

负责住房公积金归集、财务管理
等方面工作

负责住房公积金办公室、信贷等
方面工作

负责机关党建、工会建设等方面
工作

负责信息化建设、审计稽核等方
面工作

负责纪检监察等方面工作

中心网站：http://ww.sqgjj.com

服务网点和分支机构营业地点、时间及电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网点名称

梁园区管

理部

睢阳区管

理部

夏邑县管

理部

虞城县管

理部

柘城县管

理部

宁陵县管

理部

睢县管理

部

民权县管

理部

神火分中

心

地 点

凯旋中路111号

北海路与归德路交叉

口向西100米路北

孔祖大道中段

嵩山路中段

黄河路中段

建设路大转盘向东50
米路北

中心大街与睢州大道

交叉口

人民路西段北侧

东方大道与中原路交

叉口

营业时间

8：00-12：00；
14：30-17：30

8：00-12：00；
14：30-17：30

8：00-12：00；
14：30-17：30

9:00-17:00

8：00-12：00；
14：30-17：30

8：00-12：00；
14：30-17：30

8：00-12：00；
14：30-17：30

9:00-17:00

8：00-12：00；
14：30-17：30

咨询电话

0370-
2522015

0370-
3239062

0370-
6699898

0370-
4111207

0370-
7226358

0370-
7810127

0370-
8127122

0370-
8599528

0370-
3393196


